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各行各业纷纷

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用车也进入了发展的

春天，近几年先后出现了滴滴出行、易到用车、神州

专车、嘀咕拼车、曹操专车、滴滴车主等网约车平

台，网约车的出现增加了我们出行时的交通选择方

式，有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降低乘客的出行费用、

缓解交通压力、保护环境、增加就业等优点。2016

年7月14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7部门为了规范

网络预约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

合法权益，制定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后文简称《暂行办法》），确定了网约

车的合法地位，但是在认定侵权责任的主体时，只

有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

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由此

而确立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但网

约车平台公司都不认可这个责任主体的地位，网约

车平台公司认为自己扮演着信息服务提供者和居

间人的角色，比如滴滴专车和优步平台的专车服务

协议中，都强调了网约车平台公司只是运输服务合

同中的居间一方，是促进乘客与网约车主达成客运

合同关系的居间中介人[1]。

同时，《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

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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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

劳动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了在网约

车平台公司不同的出行业务下，网约车主、网约车

平台公司之间达成不同法律关系的必然性。我国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同出行业务的运营模式不一致，

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达成的法律关系

不统一。因此，就不能简单、直接地根据《暂行办

法》第十六条确立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的责

任。目前，对于网约车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

缺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梳理、归纳和分析。滴滴

出行公司官网的简介指出滴滴是我国最大的一站

式多元化出行平台，在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

提供全面出行服务，由于网约车平台公司的App较

多，并且各个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的出行业务大同

小异，因此，本文就以滴滴出行的顺风车、快车、专

车、代驾出行业务为代表来进行分析，梳理网约车

平台公司不同出行业务的运营模式、网约车主与网

约车平台公司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应情况下的侵权

责任的承担主体。为了更好地研究，本文讨论的交

通事故侵权仅限于网约车主这方负全责的情况。

二、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同出行业务运营模式

（一）出租车业务模式

网约出租车是传统出租车行业借助网约车平台

公司的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技术来发展自己业务

的一种模式，运行车辆还是市场上的出租车，只是与

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网约车平台公司通过大数据库

智能匹配用车乘客和附近注册过的在途出租车主，出

租车司机接到订单后向乘客提供用车服务，乘客通过

网约车平台公司支付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

（二）专车、快车业务模式

快车、专车是借助社会上闲置的车辆和运力，

通过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上注册，乘客根据自己的目

的地和乘客人数要求，在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服务平

台上发出乘用快车或者专车的用车请求，网约车平

台公司智能匹配有用车需求的乘客和在运行的快

车、专车车主，快车或专车车主接单后，为乘客提供

用车服务的一种模式。专车是由快车升级而成的，

当快车业务的路途数达到一定量的时候，经过考

试、考核后就可以升级为专车，专车主打高端商务

用车服务市场，费用高，服务优，要经过严格筛选、

培训、考核过后才可以成为专车司机[2]。在专车、快

车业务模式中，我国网约车的车辆来源有三种：一

是私家车辆，二是平台公司（网约车平台公司）自有

车辆，三是汽车租赁公司车辆；网约车司机来源也

有三种：一是私家车主，二是平台公司（劳务）驾驶

员，三是劳务公司驾驶员。在我国实践中，由于车

辆和司机的来源不同，就形成了三种常见的经营模

式：一种为“私家车辆+私家车主”模式，二种为“平

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司（劳务）驾驶员”模式，三

种为“汽车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司驾驶员”模式。

1. 私家车辆+私家车主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只要自己的车辆符合7

座以下、装置齐全、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要求，就可以

由服务所在地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

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申请，对符合条件的预约出

租客运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对符

合申请条件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私家车主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上注册后，就可

以进行网约车运行服务。

2. 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司（劳务）驾驶员

网约车平台公司自己购买车辆来进行运营，主

要的代表为神州专车，这种模式下，由网约车平台

公司购买车辆、雇用司机来进行网约车运营，费用

较高，服务优质，但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投资较大。

乘客在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服务平台上发出乘用车

辆的订单后，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发出指令，由网约

车平台公司雇佣的驾驶员为乘客提供用车服务的

一种模式。

3. 汽车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司驾驶员

这种模式是《暂行规定》没有实施之前，网约车

平台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司机为了规避

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四方协议”模式，乘客在网约车

平台公司的服务平台上发出用车订单，服务平台再

发送信息给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由后者安排

车辆和司机提供运输服务的一种规避法律的运营

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从

事客运服务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

营运证。未经许可从事经营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在“四方协议”下，汽车租赁公司依法取得

经营许可，劳务派遣公司又在经营范围内，网约车

平台公司只是提供信息服务，没有违反条例的规

定，并且由一个客运合同分离成了居间合同关系、

车辆租赁关系、代驾劳务关系[3]。《暂行办法》的实施

确立了网约车合法运营的地位，但在这种模式下，

网约车平台公司对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的控

制力量太弱，因此，在实践中“汽车租赁公司车辆+

劳务公司驾驶员”这种运营模式很少[4]。

（三）顺风车业务模式

我国的顺风车大多由私家车来运行，顺风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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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即车辆和驾驶员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上注册

后，就可以进行接单服务，顺风车主将车内空余的

座位出让给需要前往同样目的地或者相似目的地

的乘客，网约车平台公司根据车主和乘客提供的出

行路线和时间要求，快速、经济地撮合顺风车主和

乘客之间的交易，并且以合乘里程数计算拼车费

用，乘客只需要支付一部分燃油费，并通过网约车

平台公司支付费用的一种用车方式。根据《暂行办

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

车、顺风车，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也承认了顺风车

的合法地位，但是对顺风车主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

做出规定。

（四）代驾业务模式

滴滴代驾业务是滴滴出行平台公司2015年推

出的又一出行产品，在小聚喝酒、长途旅游、商务出

行等情况下，乘客通过网约车平台公司预约代驾的

服务模式。网约车平台公司利用现在的GPS定位

技术确定需要被代驾方的位置，以地图的形式展现

附近代驾司机的信息。网约乘客可以根据代驾司

机的驾龄、代驾次数、距离远近等条件选择合适的

代驾司机下单，代驾司机接单后为网约乘客提供代

驾的服务，乘车费用的标准是结合时间段和相应的

里程数来收取[5]。

三、不同出行业务模式下的法律关系梳理

对于网约车，由于有不同的出行业务运营模

式，车辆与司机的来源也不相同，因此，网约车主与

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一致。

要认定网约车的侵权责任主体，首先要理清网约车

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居间合同关系

有观点认为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达成

居间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由于乘客与网约车主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两者不能就直接的交易进行磋

商，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促成乘客与网约车主交易

的中介人，网约车平台公司通过收集乘客的乘车需

求、路线、乘客人数，收集网约车的数量、地理位置、

车型、司机个人信息等，促成乘客与网约车主之间

达成客运合同关系，同时，网约车主也可以自由选

择是否接受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的乘车订单，在这

过程中，网约车平台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符合《合

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即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是居

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

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

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报酬的规

定，居间合同关系涉及了乘客、网约车主、网约车平

台公司三方。

本文认为只有在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模式下，

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才成立居间合同关

系。首先，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主要是靠路边揽客的

盈利模式，乘客也在道路边招揽出租车，而网约车

平台公司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技

术，综合了乘客与出租车的供需信息，撮合了出租

车与乘客达成客运合同关系的交易，同时，收取一

定的报酬，符合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其次，我国市

场上的顺风车大多是私家车在运行，在顺风车业务

模式下，顺风车主为了让有同样目的地或者相似目

的地的乘客为自己分担一部分燃油费，乘客也是从

自己出行的经济利益考虑，双方形成一种运营成本

的分担方式，网约车平台公司利用大数据驱动的深

度学习技术对乘客与顺风车主的目的地、距离远

近、人数、车型、价钱等信息进行匹配、撮合，促成顺

风车主与乘客之间达成客运合同，网约车平台公司

在顺风车业务中起到了居间人的作用，网约车平台

公司与顺风车主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

（二）劳动合同关系

有观点认为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

构成劳动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公司与乘客成立客

运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公司是客运合同中的承运

人，理由为：网约车平台公司不仅提供信息撮合、匹

配服务，还直接组织车辆运营、分配工作任务、确定

服务价格、制定服务标准、决定收益分配、实施驾驶

员管理和服务评价，是网约车运营行为的组织者、

主导者、调度者，因此，网约车平台公司不仅是信息

提供者，而且是实际上的客运合同的承运人，而网

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合同

关系。

本文认为只有在“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

司（劳务）驾驶员”的快车、专车业务与代驾业务模

式下才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理由为：根据我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事项的通知》，确立了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

系的原则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满足（1）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2）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

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

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

业务的组成部分[6]。

首先，在“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司（劳务）

驾驶员”的快车、专车模式下，车辆由网约车平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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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资购买，驾驶员也由网约车平台公司雇佣，驾

驶员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形成一种劳动合同关系，即

网约车主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劳务人员，乘客发出

乘用车的订单后，实际上是由网约车平台公司为乘

客提供用车服务；其次，在网约车的代驾业务中，滴

滴代驾司机经过筛选、考试、培训而成，并且遵守网

约车平台公司的规章制度，从事网约车平台公司的

代驾业务，有代驾订单时，网约车平台公司委派代

驾司机为网约乘客提供服务，代驾司机和网约车平

台公司之间符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通知，足

以认定滴滴平台公司与代驾司机之间成立事实劳

动关系[5]。

（三）挂靠关系

该观点认为网约车主通过挂靠协议将车辆挂

靠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上运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营的，会受到相应的

处罚。在《暂行规定》还没有出台前，为了规避法律

关于非法营运的规定，乘客、汽车租赁公司、网约车

平台公司、劳务公司构成了“四方协议”的运营协议

模式。车辆挂靠经营一般指运输企业与其他民事

主体以合同约定，由其他民事主体出资购置机动车

辆和聘请驾驶员，以运输企业名义，从事运输经营

业务并向运输企业缴纳一定费用的经营形式[7]。

本文认为只有在“私家车辆+私家车主”与“汽

车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司驾驶员”的快车、专车业

务模式下，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才成立挂靠

关系。《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网约

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

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

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即网约车平台公司是指构

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

人”。由此可见，《暂行规定》赋予了网约车平台公

司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企业法人的合法地位，虽然

《暂行规定》规定了只要车辆和驾驶员符合要求，就

可以由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向服务所

在地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但实际

上只有少数的车辆和驾驶员申请，大多数只是在网

约车平台公司的App上注册后就开始运营了，在“私

家车辆+私家车主”与“汽车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

司驾驶员”的快车、专车业务模式下，网约车主将车

辆挂靠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上，以网约车平台公司的

名义来进行营运活动，从事网络约车的行为。因

此，本文认为在这两种运行模式下，网约车主与网

约车平台公司成立挂靠关系，网约车主是挂靠人，

网约车平台公司是被挂靠人。

四、不同业务模式下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一）由网约车主自己承担责任

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模式下由网约车主自己承

担侵权责任。首先，在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模式下，

网约车平台公司为出租车主、顺风车主与乘客达成

客运合同关系提供机会与媒介，网约车平台公司与

出租车主或顺风车主形成居间合同关系，乘客与出

租车主或顺风车主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出租车主

或顺风车主作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发生交通事故

侵权时，就应该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

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

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由出租车主或者顺风车主承担对乘客或者第

三人的侵权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笔

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找相关的网约车交通事

故的案例，在顺风车模式下，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

法院做出判决也是支持顺风车主承担对乘客或者

第三人的侵权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

（二）由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责任

“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司（劳务）驾驶员”

的专车、快车业务和代驾业务模式由网约车平台公

司承担侵权责任。在“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

司（劳务）驾驶员”的专车、快车业务模式下，网约车

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构成了劳动合同关系；在代驾

业务模式下，代驾司机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事实

劳动关系，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则就应该按照《侵

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

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或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

害的，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

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

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这两种出行业务模式

下，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则由用人单位即网约车

平台公司承担责任，网约车主不承担责任。但有证

据证明网约车主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乘客或者第

三人损害的，网约车主应当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杨 涛：网约车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 5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参考文献：

[1] 侯登华.共享经济下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以网约车为研究对象[J].政法论坛,2016（1）.

[2] 陈博.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4）.

[3] 俞四海.约租车到底合不合法[J].交通与港航，2015（3）.

[4] 侯登华.“四方协议”下网约车的运营模式及其监管路径[J].法学杂志，2016(12).

[5] 朱海平.“网约车”用工法律关系研究[J].福建法学.法治新论，2016（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EB/ OL]. http://www.mohrss.gov.cn/ldgxs/LDGXzhengcefagui/

LDGXzyzc/201107/t20110728_86296.html.（2011-07-28）[2017-10-25].

[7] 王善梅.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分析[J].交通企业管理，2009(11).

的，还可以向网约车主追偿。

（三）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私家车辆+私家车车主”与“汽车租赁公司车

辆+劳务公司驾驶员”的快车、专车业务中，由网约

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在这两种

模式下，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构成了挂靠法

律关系，网约车主是挂靠人，网约车平台公司是被

挂靠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

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

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应

当由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由于网约车大多是由私家车来运行，财务状

况较弱，相对而言，网约车平台公司资本雄厚，在发

生交通事故侵权时，由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

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有利于降低受害人的求偿成本

和难度，增加受害人获得救济的机会，更加的实现

法律保护弱者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

义。

五、结语

目前，在认定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

的法律关系中，存在有居间合同、劳动合同、挂靠等

法律关系的争议，本文认为由于网约车平台公司有

不同出行业务模式，不同出行业务模式的网约车的

车辆和司机来源也不同，因此，就应该根据网约车

平台公司不同的出行业务模式来具体认定网约车

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从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在

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模式下，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

台公司成立居间合同关系，在发生交通事故侵权

时，就应该由出租车主或顺风车主承担侵权责任；

在“平台公司自有车辆+平台公司（劳务）驾驶员”的

快车、专车业务与代驾业务模式下，网约车司机与

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在发生交通事

故侵权时，就应该由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侵权责

任；在“私家车辆+私家车主”与“汽车租赁公司车

辆+劳务公司驾驶员”的快车、专车业务模式下，网

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挂靠法律关系，发生

交通事故侵权时，就应该由网约车主与网约车平台

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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